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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出部署安

排，提出工作要求。各县、区（管理区、开发区）均结合实际细

化并制定了贯彻落实具体措施，印发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

案，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新县县委实行周一例会工作制

度，县委书记每周一主持召开工作例会，听取上周全县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步工作；息县对各乡镇、县直部门开展了

上半年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浉河区在 2021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目

标考核中，将安全生产考核权重从 4 分上调至 6 分；潢川县出台

了《县区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任务清

单”》。

（二）建立常态机制。各县区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安全

生产各项常态化机制，长效推动贯彻落实国务院“十五条硬措

施”落实落地。潢川县实行处级领导分包片区、分包乡镇制度，

为每位处级领导制作 1 块相应工作职责与全县安全生产风险示意

图的版面，进一步压实领导责任；淮滨县建立了由安委会重点成

员单位的分管领导（科级干部）任组长的 19 个安委会督导组开

展常态化督导检查，每十天一督导、每半月一通报，县纪委派员

跟踪落实。光山县联合督查办、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安委办对重大

隐患整改情况进行随机暗访，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

（三）强化重点整治。各县区聚焦燃气、危化、居民自建

房、道路交通、消防、瓶装液化石油气等重点领域及高温、汛期

等特殊时期和夜间经济场所，加强安全防范措施，严防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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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新县、光山县、固始县、淮滨县分别在重点时段下发

工作提示函 64 份、56 份、26 份、18 份，提醒相关部门单位和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罗山县分别在危险化学品、一般工贸、建

筑施工等行业领域聘请专家 12 名，检查单位 138 个，发现问题

隐患 562 处、督促整改 562 处，提出意见建议 31 条。商城县加

强夜间经营场所隐患排查，县公安局、城市管理局、消防大队等

重点监管部门联合开展夜间经济场所隐患排查和巡逻防控，累计

检查夜间经济场所共计 178 家，发现隐患问题 63 处，督促整改

63 处。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县区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

“十五条硬措施”和省 50 条实施意见、市 57 条实施办法的力度层

层递衰，很多企业还不清楚“十五条硬措施”内容。一些县区把安

全生产大检查当做是一般性检查，认为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就是

排查整改隐患，没有从打基础、利长远的角度上去完善责任体

系、建立工作制度、强化源头治理。部分市安委会安全生产工作

指导组现场复核评定不认真、不细致，“汇报一听了之、资料一

看了之”的现象不同程度上普遍存在。一些指导组把县区自查的

问题当成复核发现的问题，甚至查找的问题比县区自查的问题还

少。

（二）部分工作进展缓慢。党委政府方面，大部分县区未落

实“领导+专家”督导调研机制，未建立并落实举报奖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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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县区尚未出台本辖区《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新兴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形同虚设，平桥区

尚未成立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除潢川县外，其他县区均未制定

《县区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任务清

单”》。部门层面，部分县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牵头部

门未制定问题、措施、责任“三个清单”，行业主管部门未落实

典型事故和非法违法行为每月曝光制度。企业层面，举报奖励制

度在企业层面落实不到位，每月应急演练流于形式，规模以上企

业设立“安全总监”在全市基本空白。

（三）台账资料报送不严格。在填写《安全生产“十五条硬

措施”考评表》上，部分县区对已完成工作表述过于简单，浉河

区、固始县在很多内容上仅仅填报“已完成”，大部分县区在

“未完成工作”一栏填报上基本空白。在台账资料上，部分县区

佐证材料严重缺失，也没有建档归类。在总结报告上，部分县区

没有真正对照“十五条硬措施”来总结工作成效，长篇大论、大而

化之，重点不突出、亮点不明显，个别县区只讲成绩、问题一笔

带过甚至只字不提。

三、下步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区（管理区、开发区）要认真

贯彻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自

觉站在为党的二十大营造“三个环境”的政治高度，充分认清国务

院安委会出台“十五条硬措施”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加强对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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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各级

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要理直气壮严格履责，充分发挥统筹、协调、

指导作用，从严压实各方落实责任。要抓好每月总结报告和台账

更新，切实把自查自纠、总结工作、发现问题、健全台账的过程

作为提升工作的有利契机，推动辖区安全管控水平不断迈上新台

阶。

（二）逐条对照落实。各县、区（管理区、开发区）要逐项

对照我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的 50 条具体措

施和扣分原因（见附件 2），持续开展自查自纠，并将自查自纠

贯穿安全生产大检查全程。要坚持不等不靠、主动谋划，加快推

进制定政府领导干部“两个清单”、建立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工作

机制、厘清新业态安全监管职责、落实典型事故和非法违法行为

每月曝光等重点工作落实，并在推动安委会实体化运行、建立

“三书一制”企业管理制度、推动规模以上生产经营单位设置安全

总监、分级设立安全生产举报专项奖励资金等方面大胆创新、先

行先试，为全市创造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三）持续重点整治。各县、区（管理区、开发区）要针对

当前高温天气和汛期安全生产的特殊性、复杂性，紧盯道路交

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消防等重点

行业领域，全面开展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充分运用企业自查、

专家诊查、行业抽查、执法检查、联合督查等方式，强化安全防

范措施落实，加大人防、技防、物防力度，切实将风险管住，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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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险演变、隐患升级导致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抓好上级交办

和我市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整改工作，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彻

底，形成工作闭环。

（四）严格督导检查。市安委会 16 个工作指导组进一步建

立健全督导检查机制，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检查、明

查暗访等方式，对各县区贯彻落实“十五条硬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严格复核评定，对各县区的自查报告和台账资料进行认真审核把

关，切实掌握真实情况，客观评定打分。要把抓好县区贯彻落实

“十五条硬措施”落实情况符合评定和和安全生产大检查、房屋建

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高温和汛期安全

防范等重点工作督导统筹结合起来，强化过程管理、提升指导效

能，推动各项工作在基层一线落实见效。

附件：1.各县区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贯彻落实情况得

分表（2022 年 7 月）

2.各县区扣分原因

2022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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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县区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贯彻落实
情况得分表（2022年 7月）

排 名 县 区 得 分

1 新 县 85.7

2 淮滨县 83.5

3 潢川县 82.6

4 息 县 81

5 罗山县 80.5

6 浉河区 80.1

7 光山县 79

8 商城县 78.6

9 平桥区 78

10 固始县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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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县区扣分原因

浉河区得分 80.1 分，扣分原因：

（5）两名领导班子成员述职报告中未涉及安全生产内容，

扣 0.4 分；

（6）未见辖区《安全生产职责清单》，扣 1 分；

（9）区党委督查委未对安全生产开展专项督查，扣 1 分；

（10）干部队伍、执法力量未达到河南省执法条例要求，扣

0.5 分；

（12）未见安委会工作规则和运行推进机制，扣 0.5 分；

（13）专职负责安委会办公室日常工作的人员目前仅 3 人，

扣 0.5 分；

（18）未制定安全生产规划，扣 1 分；

（19）未制定区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

任务清单”，扣 0.5 分；

（21）未见区政府其他领导研究部署、督促指导安全生产工

作相关情况，扣 0.5 分。

（25）未明确新业态新风险新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牵头职责，

扣 1 分；

（38）未落实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和变更实行安全责任

“实名制”管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定向推送相关信息和双向互动，

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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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未落实规上企业设置安全总监并明确安全总监安全生

产职责及“一票否决”权力，扣 2 分；

（43）未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专项执法

活动，扣 1 分；

（48）区党政领导督导调研无专家参与，扣 1 分；

（55）区发展改革部门未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

情况，扣 1 分；

（70）未建立应急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沟通协作机制，扣 1 分；

（71）行业主管部门曝光典型事故和每月曝光非法违法行

为，未落实，扣 2 分；

（73）区安全生产年度效能审计未包含执法检查内容，扣

0.5 分；

（78）区应急局执法队虽已恢复组建，但人员力量不足，扣

0.5 分；

（84）未制定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扣 1 分；

（86）因浉河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未制定，所

以导致未落实奖励，但抽查区住建局、交通运输局，举报、受

理、核查、办结、反馈等过程台账完善，扣 1 分；

（87）浉河区财政局未设立安全生产举报专项资金，扣 1

分。

平桥区得分 78 分，扣分原因：

（6）未见辖区《安全生产职责清单》，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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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区党委督查委未对安全生产开展专项督查，扣 1 分；

（13）区应急管理局专职负责安委会办公室日常工作的人员

低于 4 人，扣 0.5 分；

（19）未制定区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

任务清单”，扣 0.5 分；

（22）未建立重点行业领域专业委员会，扣 1 分；

（23）专业委员会未召开会议、研判风险、整改重大隐患

情，扣 1 分；

（24）抽查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部门未依法依规编制安全生

产权力和责任清单，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扣 1 分；

（25）未明确新业态新风险新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牵头职责，

扣 1 分；

（26）行业专委会办公室工作开展不到位，抓实全链条监管

责任，形成工作合力不够，扣 1 分；

（36）抽查重点行业领域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未下达落实主

体责任“告知书”，企业未公开安全生产“承诺书”，扣 1 分；

（38）未落实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和变更实行安全责任

“实名制”管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定向推送相关信息和双向互动，

扣 1 分；

（39）未落实规上企业设置安全总监并明确安全总监安全生

产职责及“一票否决”权力，扣 2 分；

（48）区党政领导督导调研无专家参与，扣 1 分；

（50）抽查区整治牵头单位，未建立三个清单，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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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未研究制定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扣 1 分；

（60）区部门未针对严格资质管理制定措施及违法分包转包

行为打击情况制定措施，并建立台账，扣 1 分；

（66）未制定平桥区“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方案并

开展工作，扣 1 分；

（70）未建立应急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沟通协作机制，扣 1 分；

（71）行业主管部门曝光典型事故和每月曝光非法违法行

为，未落实，扣 2 分；

（84）未制定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扣 1 分；

（87）区财政局未设立安全生产举报专项资金，扣 1 分。

罗山县得分 80.5 分，扣分原因：

（12）未见县安委会工作规则和运行推进机制，扣 0.5 分；

（19）未制定县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

任务清单”，扣 0.5 分；

（25）未明确新业态新风险新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牵头职责，

扣 1 分；

（26）行业专委会办公室工作开展不到位，抓实全链条监管

责任，形成工作合力不够，扣 1 分；

（36）抽查县重点行业领域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未下达落实

主体责任“告知书”，企业未公开安全生产“承诺书”，扣 1 分；

（38）未落实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和变更实行安全责任

“实名制”管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定向推送相关信息和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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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1 分；

（39）未落实规上企业设置安全总监并明确安全总监安全生

产职责及“一票否决”权力，扣 2 分；

（43）未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专项执法

活动，扣 1 分；

（48）县党政领导督导调研无专家参与，扣 1 分；

（50）抽查县整治牵头单位，未建立三个清单，扣 1 分；

（51）未见重大问题报告情况，扣 1 分；

（52）未见重大隐患整治清单、闭环管理等资料，扣 1 分；

（55）未研究制定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扣 1 分；

（70）未建立应急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沟通协作机制，扣 1 分；

（71）行业主管部门曝光典型事故和每月曝光非法违法行

为，未落实，扣 2 分；

（73）安全生产年度效能审计未包含执法检查内容，扣 0.5

分；

（75）县直部门未落实每季度向社会公开发布本行业领域 1

至 3 件典型执法案例，扣 1 分；

（84）未制定县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扣 1 分；

（87）县财政局未设立安全生产举报专项资金，扣 1 分。

光山县得分 79 分，扣分原因：

（6）未出台本辖区《安全生产职责清单》，扣 1 分；

（10）执法力量薄弱，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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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未根据人员变动及时调整安委会组织指挥体系，扣

0.5 分；

（12）未建立安委会工作规则和运行推进机制，扣 0.5 分；

（13）县应急管理局专职负责安委会办公室日常工作的人员

低于 4 人，扣 0.5 分；

（14）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年度考核办法，扣 0.5 分；

（19）未制定县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

任务清单”，扣 0.5 分；

（25）未明确新业态新风险新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牵头职责，

扣 1 分；

（39）规上企业设置安全总监、明确安全总监安全生产职责

及“一票否决”全力未落实到位，扣 1.5 分；

（50）抽查县整治牵头单位，未建立三个清单，扣 0.5 分；

（51）未对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本级党委政府和上

级行业主管部门协调，扣 0.5 分；

（55）县发展改革部门未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

情况，扣 1 分；

（66）未制定光山县“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方案并

开展工作，扣 1 分；

（70）未建立应急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沟通协作机制，扣 1 分；

（71）行业主管部门曝光典型事故和每月曝光非法违法行

为，未落实，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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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安全生产年度效能审计未包含执法检查内容，扣 0.5

分。

（78）监管执法队伍配备不足，扣 1 分；

（80）制定应急管理综行政执法改革方案，加强执法队伍专

业化建设等，扣 2 分；

（84）未制定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扣 1 分；

（85）抽查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在醒目位置列明安全生产举报

方式和渠道，纳入三级教育培训情况，扣 1 分；

（86）抽查部门受理、核查、办结、反馈、奖励等台账建

立，时限内办结，兑现奖励等情况，扣 2 分；

（87）县财政局未设立安全生产举报专项资金，扣 1 分。

潢川县得分 82.6 分，扣分原因：

（10）未增加人员，执法力量，扣 0.5 分；

（13）专职负责安委办日常工作人员仅 2 人，扣 0.5 分；

（18）未出台安全生产规划，扣 1 分；

（24）抽查交通部门未在政府网站公示安全生产全力和责任

清单，扣 0.5 分；

（25）新业态安全生产牵头职责缺少密室逃脱、剧本杀，扣

0.4 分；

（26）专业委会办公室工作开展不到位，抓实全链条监管责

任，形成工作合力不够，扣 1 分；

（38）未落实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和变更实行安全责任

“实名制”管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定向推送相关信息和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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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1 分；

（41）抽查企业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不健全，扣

0.5 分；

（46）安全生产大检查未落实一行业一方案，一单位一方

案，扣 2 分；

（47）未见问题隐患清单台账及更新情况，扣 0.5 分；

（48）县党政领导督导调研无专家参与，扣 1 分；

（55）县发展改革部门未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

情况，扣 1 分；

（66）未制定潢川县“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方案并

开展工作，扣 1 分；

（70）未建立应急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沟通协作机制，扣 1 分；

（71）行业主管部门曝光典型事故和每月曝光非法违法行

为，未落实，扣 2 分；

（73）安全生产年度效能审计未包含执法检查内容，扣 0.5

分；

（75）抽查 2 个县直部门每季度向社会公开发布本行业领域

1 至 3 件典型执法案例，落实不到位，扣 1 分；

（84）未制定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扣 1 分；

（87）县财政局未设立安全生产举报专项资金，扣 1 分。

淮滨县得分 83.5 分，扣分原因：

（12）未见安委会工作规则和运行推进机制，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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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未制定县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

任务清单”，扣 0.5 分；

（24）抽查县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部门未依法依规编制安全生

产权力和责任清单，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扣 1 分；

（25）未明确新业态新风险新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牵头职责，

扣 1 分；

（36）抽查县重点行业领域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未下达落实

主体责任“告知书”，企业未公开安全生产“承诺书”，扣 1 分；

（38）未落实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和变更实行安全责任

“实名制”管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定向推送相关信息和双向互动，

扣 1 分；

（39）未落实规上企业设置安全总监并明确安全总监安全生

产职责及“一票否决”权力，扣 2 分；

（41）重点领域企业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存在建用

脱节，扣 1 分；

（42）推进危化品数字化改造和监测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

平，落实不到位，扣 1 分；

（43）未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专项执法

活动，扣 1 分；

（44）部分企业应急演练未按月组织，扣 0.5 分；

（60）住建、应急、交通等部门针对严格资质管理制定措

施，打击违法分包转包行为，未建立台账，扣 0.5 分；

（71）行业主管部门曝光典型事故和每月曝光非法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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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落实，扣 2 分；

（73）县年度效能审计未包含执法检查内容，扣 0.5 分；

（75）抽查 2 个县直部门每季度向社会公开发布本行业领域

1 至 3 件典型执法案例，落实不到位，扣 1 分；

（84）未制定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扣 1 分；

（87）县财政局未设立安全生产举报专项资金，扣 1 分。

商城县得分 78.6 分，扣分原因：

（4）安全生产等约束性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

中的权重同比去年未增加，扣 0.5 分；

（6）未见辖区《安全生产职责清单》，扣 1 分；

（9）县党委督查委未对安全生产开展专项督查，扣 1 分；

（12）县安委会未建立工作规则和运行推进机制，扣 0.5

分；

（13）县应急管理局专职负责安委会办公室日常工作的人员

低于 4 人，扣 0.5 分；

（19）未制定县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

任务清单”，扣 0.5 分；

（21）未见县其他领导研究部署、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情

况，扣 0.5 分；

（22）未建立专业委员会，扣 1 分；

（23）专业委员会未召开会议、研判风险、整改重大隐患

情，扣 1 分；

（24）抽查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部门，未编制安全生产权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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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清单的，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扣 1 分；

（25）未明确新业态新风险新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牵头职责，

扣 1 分；

（26）行业专委会办公室工作开展不到位，抓实全链条监管

责任，形成工作合力不够，扣 1 分；

（28）（29）未见直接关系安全生产的相关事项开展评估，

应收回未收回等，扣 1 分；

（32）未见除事故提级调查外其他 6 项措施落实情况，扣

0.4 分；

（36）抽查县重点行业领域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未下达落实

主体责任“告知书”，企业未公开安全生产“承诺书”，扣 1 分；

（38）未见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和变更实行安全责任“实

名制”管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定向推送相关信息和双向互动，扣 1

分；

（39）未落实规上企业设置安全总监并明确安全总监安全生

产职责及“一票否决”权力，扣 2 分；

（46）安全生产大检查方案未落实一行业一方案，一单位一

方案，扣 0.5 分；

（54）未组织技术专家“把脉会诊”，扣 0.5 分；

（55）县发展改革部门未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

情况，扣 1 分；

（75）未见每季度公开典型执法案例情况，扣 0.5 分；

（70）未建立应急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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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协作机制，扣 1 分；

（73）安全生产年度效能审计未包含执法检查内容，扣 0.5

分；

（77）未见对关停的矿山等生产经营单位采取信息化手段实

施安全监控情况，扣 1 分；

（88）未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举报奖励保密制度，扣 0.5

分；

（94）根据疫情情况组织重大危险源企业线上巡查、网络培

训、顺延证书、对涉疫物资生产企业和疫情场所实行专家“一对

一”在线指导和专项检查服务，落实不到位，扣 0.5 分；

（95）推进安全生产差异化监管有关措施，落实不到位，扣

0.5 分。

息县得分 81 分，扣分原因：

（6）未见辖区《安全生产职责清单》，扣 1 分；

（12）未建立安委会工作规则和运行推进机制，扣 0.5 分；

（18）未制定安全生产规划，扣 1 分；

（19）未制定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任

务清单”，扣 0.5 分；

（23）专业委员会未召开会议、研判风险、整改重大隐患

情，扣 1 分；

（25）未明确新业态新风险新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牵头职责，

扣 1 分；

（26）行业专委会办公室工作开展不到位，抓实全链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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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形成工作合力不够，扣 1 分；

（36）抽查重点行业领域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未下达落实主

体责任“告知书”，企业未公开安全生产“承诺书”，扣 1 分；

（37）行业主管部门未向相关企业发送“警示书（函），扣 1

分；

（42）大力推进危化品数字化改造和监测预警，提升本质安

全水平，落实不到位，扣 0.5 分；

（48）县党政领导督导调研无专家参与，扣 1 分；

（50）抽查县整治牵头单位，未建立三个清单，扣 0.5 分；

（55）县发展改革部门未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

情况，扣 1 分；

（66）未制定息县“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方案并开

展工作，扣 1 分；

（73）安全生产年度效能审计未包含执法检查内容，扣 0.5

分；

（75）抽查 2 个县直部门每季度向社会公开发布本行业领域

1 至 3 件典型执法案例，落实不到位，扣 1 分；

（84）未制定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扣 1 分；

（85）抽查重点行业领域企业，未在醒目位置列明安全生产

举报方式和渠道，扣 0.5 分。

（86）部门受理、核查、办结、反馈、奖励等台账建立，时

限内办结，兑现举报奖励等情况，扣 2 分；

（87）县财政局未设立安全生产举报专项资金，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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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未建立安全生产举报奖励保密制度，扣 1 分。

新县得分 85.7 分，扣分原因：

（4）安全生产等约束性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

中的权重同比去年未增加，扣 0.5 分；

（8）县纪委监委、组织、宣传、政法、机构编制等部门支

持保障安全生产工作具体措施落实不到位，扣 0.8 分；

（11）未根据人员变动及时调整安委会组织指挥体系，扣

0.5 分；

（12）未建立安委会工作规则和运行推进机制，扣 0.5 分；

（18）未见安全生产规划，扣 1 分；

（21）未见其他领导研究部署、督促指导安全生产工作，扣

0.5 分；

（25）未明确新业态新风险新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牵头职责，

扣 1 分；

（36）抽查重点行业领域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未下达落实主

体责任“告知书”，企业未公开安全生产“承诺书”，扣 1 分；

（39）未落实规上企业设置安全总监并明确安全总监安全生

产职责及“一票否决”权力，扣 2 分；

（48）县党政领导督导调研无专家参与，扣 1 分；

（55）县发展改革部门未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

制，扣 1 分；

（66）未制定新县“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方案并开

展工作，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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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未建立应急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沟通协作机制，扣 1 分；

（73）安全生产年度效能审计未包含执法检查内容，扣 0.5

分；

（75）抽查 2 个县直部门每季度向社会公开发布本行业领域

1 至 3 件典型执法案例，落实不到位，扣 1 分；

（87）县财政局未设立安全生产举报专项资金，扣 1 分。

固始县得分 77 分，扣分原因：

（2）未见党委常委会研究安全生产情况，扣 1.5 分；

（4）未见加大安全生产等约束性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考核

评价体系中的权重情况，扣 0.5 分；

（5）未见将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情况作为对党委政府领导班

子和有关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职、有关人选考察的重要内容情

况，扣 1 分；

（8）未见纪委监委、组织、宣传、政法、机构编制等部门

落实支持保障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扣 1 分；

（9）未见党委督查委员会把安全生产列入专项督查内容，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专项督查，推动安全生产责任措施落实情况，

扣 1 分；

（10）未见党委加强安全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干部队伍、执

法力量等方面建设情况，扣 1 分；

（16）未见组织人事部门选拔任用干部、评优评先征求安全

生产方面意见情况，扣 0.5 分；



— 23 —

（24）未见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部门编制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

清单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情况，扣 0.5 分；

（25）未明确新业态新风险新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牵头职责，

扣 1 分；

（28）（29）未见直接关系安全生产的相关事项开展评估，

应收回未收回等情况，扣 1 分；

（31）未见有利于提升安全生产水平和长期发展的项目情

况，扣 1 分；

（46）安全生产大检查方案未落实一行业一方案，一单位一

方案，扣 0.5 分；

（48）县党政领导督导调研无专家参与，扣 1 分；

（55）县发展改革部门未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

情况，扣 1 分；

（58）未严格落实全省承接产业转移项目禁、限、控目录，

扣 1 分；

（60）未见部门严格资质管理制定措施，打击违法分包转包

行为，制定措施，建立台账等，扣 2 分；

（73）县年度效能审计未包含执法检查内容，扣 0.5 分；

（80）未见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等情况，扣 2 分；

（84）（86）（87）未建立奖励举报制度，部门未建立台

账，财政未设立专项资金等，共计扣 3 分；

（90）未建立信息发布和舆情处置机制，扣 1 分；

（93）未见提高统筹能力措施等，扣 1 分。


